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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023


德宏州安委办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

办公室近期因施救不当导致伤亡

扩大事故情况通报的通知
各县（市）安委会，州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现将《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期因施救不当导致伤亡扩大事故情况通报的通知》（云安办函〔2018〕85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你们，并提以下要求，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各县市、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认真吸取有限空间作业因施救不当导致伤亡扩大的深刻教训，认真对照检查，举一反三，深入查找各行业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结合《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暨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安全监管执法2018年-2020年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德安监管〔2018〕26号）的工作要求，一并抓好相关工作落实及问题整改工作，不断提升我州各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水平。

    二、摸清底数，健全完善有限空间监管台帐。各县市、各部门要再次全面开展有限空间条件确认，督促企业认真开展较大危险因素风险辨识，切实将有限空间分布及数量排查清楚，建立一企一档监管台帐。

      三、加强教育，切实提高员工作业安全意识。当前正处于盛夏高温季节，用水用电用气需求量大，有限空间内有毒气体、易燃易爆气体更易挥发，有限空间检维修和发生事故可能性增加，各县市、各部门要结合“六月安全月”活动，立即对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涉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开展培训教育，同时督促企业加强内部有限空间培训教育，切实提高员工作业安全意识和处置突发事故的能力。
      四、加大执法，严格推动有限空间制度落实。各县市、各部门要认真贯彻《通知》要求，加大对有限空间执法检查力度，对存在“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等重大生产事故隐患，要依法依规加大处罚力度。
请各县市安委办于8月10日前向州安委办报送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联系人及电话：杨从品，2127016；电子邮箱：190148595@qq.com)
附件：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期因施救不当导致伤亡扩大事故情况通报的通知》（云安办函〔2018〕85号）
   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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